


03
工資薪水篇

的問題解方工資計算 薪水發放、

出版 | 勞動部 2022 年 10 月

從徵才到解僱都不NG的

新手雇主指南
Guideline
for
Employers



02

工資薪水是許多員工最在意的勞動議題，不
論是少發、遲發、預扣工資都已經誤觸法律
的地雷！
因此，本冊彙整工資計算及薪水發放常見的
疑難雜症，你可以對照右頁的目錄找到想瞭
解的問題與解方！

新手雇主指南共分為 5 冊，
您目前閱讀的是第 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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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有「工資薪水」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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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請假、職災等各項
薪資與補償要怎麼算？Q1

加班費、請事（病）假 的薪資計算基準

當員工申請加班費、請事（病）假是發生職災等狀況時，法律規範的
薪資計算基準其實都略有不同，雇主可以參考下列不同狀況的算法，
避免因為算錯而違法。

TIPS 如何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 員工每月工資額 ÷ 30 ÷ 8
＊員工每月工資除了底薪，也應計入每月其他工資項目，但不計入加班費。

請事假應扣薪資 =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x 請假時數。
請普通傷病假應扣薪資 =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x 請假時數 x 50%。

加班費 =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x 加給倍數 x 加班時數

資遣費的薪資計算基準

舊制資遣費 = 每滿一年發給 1 個月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算）。
新制資遣費 = 每滿一年發給 ½ 個月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最高發給 6               
                      個月平均工資。

TIPS 如何計算「 1 個月平均工資」？
平均工資 ＝ 事由發生當日前 6 個月所得工資總額 ÷ 6
＊期間天數應扣除職災醫療期間、請病假、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
養期間、留職停薪期間、減班休息期間……等。
＊平均工資總額之認定，是以勞工請求報酬的權利是否在前 6 個月發生為判準，
而非以工資給付日為判定基準。

＊普通傷病假一年內超過三十日部分不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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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第17條、第24條、第59條、《勞工請假規則》、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4條之1、第31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特休未休折算薪資的計算基準

特休未休折算薪資 = 一日工資 x 未休天數。

TIPS 如何計算「一天的特休薪資」？（以月薪制為例）
一天特休薪資 ＝ 最近 1 個月所得工資÷ 30
＊除了底薪，也應計入其他工資項目，但不計入加班費。

舊制資遣費 = 每滿一年發給 1 個月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算）。
新制資遣費 = 每滿一年發給 ½ 個月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最高發給 6               
                      個月平均工資。

職災員工失能、死亡補償的薪資計算基準

職災失能補償 = 依照員工的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職災死亡補償 = 5 個月平均工資的喪葬費＋ 40 個月平均工資的死亡補償。

職災員工醫療期間工資補償的計算基準

職災工資補償 = 原領工資 x 醫療期間天數。

TIPS 如何計算「原領工資」？
原領工資 ＝ 「遭遇職災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 ÷ 30
＊除了底薪，也應計入其他工資項目，但不計入加班費。
＊時薪制部分工作時間人員以職災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工資計算。
＊如果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勞工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可是又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的失能給付標準，雇主得一次給付
40 個月的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05

TIPS 如何計算「 1 個月平均工資」？
平均工資 ＝ 事由發生當日前 6 個月所得工資總額 ÷ 6
＊期間天數應扣除職災醫療期間、請病假、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
養期間、留職停薪期間、減班休息期間……等。
＊平均工資總額之認定，是以勞工請求報酬的權利是否在前 6 個月發生為判準，
而非以工資給付日為判定基準。



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NG !

發薪水
要注意哪些事情？

阿靖經營一間運動用品店，為了節省人事開銷，他也身兼公司財務，每
月負責發薪水給員工。阿靖認為每個月薪水都差不多，不用找麻煩製作
薪資單。

雇主如果沒有主動提供薪資明細，可處新臺幣 2-100 萬元的罰鍰，並公
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此外，雇主製作的工資清冊需要至少保
存 5 年。

Q2

每個月的薪水
都要有薪資單證明

「只要有轉帳明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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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OK !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3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

重點一：列出薪資的完整項目明細

重點二：建議列出特休與加班補休時數

依據《勞動基準法》，雇主除了需要準時且全額發放薪資給員
工，同時有責任主動提供薪資明細。雇主在製作薪資明細時可以
依下列兩個重點辦理：

你可以掃描 QR Code 參考勞動部的「工資各項目計算
方式明細」範例，並以紙本、e-mail 或是其他員工可
隨時取得及得列印的方式連同薪資一起提供給員工。

薪資總額。

特休之可休、已休、未休的日數或時數。

加班補休之可休、已休、未休的日數或時數。

有特休、加班補休屆期未休畢時，其折發之工資數額。

薪資各項目金額。

實際發給的薪資。

扣除各項目金額。
列出員工請事（病）假、缺勤的應扣工資。
依法令或依約定得扣繳之項目（如勞保費、健保費、所得稅）。

列出本薪、獎金、加班費、津貼……等完整項目。

07



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NG !

可以用禮券做為薪水
發給員工嗎？

阿洋是一間禮品店的老闆，因為過去幾個月業績慘淡，阿洋在發薪水時
將員工全部的薪水換為等值的禮券，一方面減輕金流壓力，另一方面也
希望藉此促進店裡的業績。

雇主在沒有經過員工的同意下，片面將薪水變更為「非現金」（如：
等值禮券、商品等）的方式支付，已經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1 項的規定，可處新臺幣 2-100 萬元的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Q3

快
發
薪
水
了
耶

但
全
部
都
是

禮
品
店
的
禮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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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OK !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2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6點第2項第1款

步驟一：經過員工同意且在契約中明定

步驟二：注意實物折算現金的四大條件

根據《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發給員工薪水原則上應該要支付
「現金」，但在部分情況法律允許可以用「實物」方式當作部分
薪資給付，但需要特別注意下列兩個步驟：

以實物給付部分薪水時，折算方式應公平合理。注意折算方式

工資之給付只能一部以實物給付，不能全部。注意折算上限

實物折算現金加上現金的總額不能低於基本工資。注意折算總額

實物應適合員工及其家屬需要。注意員工需求

明定於勞動契約，並經過個別員工同意

在勞動契約中詳細說明原因及現金折算的物品

讓員工簽名，符合其效力

＊支付給部分工作時間員工的薪水，不建議用實物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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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NG !

可以單方面取消
員工的固定津貼嗎？

阿昌經營一間安親班，因為今年招生不順利，阿昌宣布取消員工每月
3,000元的午餐津貼。有員工抱怨這樣等於變相減薪，但阿昌認為午餐津
貼本來就是多給的福利，景氣不好要請員工共體時艱。

Q4

這
是
我
們
的
年
度
新
口
號

依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勞動習慣所發放的薪資、獎金、津貼等項
目，原則上不得任意取消，若違反，可處新臺幣 2-100 萬元的罰鍰，
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10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OK !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3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

取消 / 減少的項目是勞動契約中明定的項目

取消 / 減少的項目不是勞動契約中明定的項目

雇主給員工的工資應該在勞動契約中載明，如果確實需要取消
或減少相關給付的額度，建議雇主可以特別留意下列事項：

給付項目（ＸＸ獎金、ＯＯ津貼）。

給付方式（付現金改為轉帳）。

給付時間（每月 5 號改為每月 10 號）。

給付金額。

變更之必要性（是否有虧損的事實、營運方向調整）。

勞工所受不利益程度（對勞工生活造成的衝擊）。

有無補償措施（提供其他替代措施減緩勞工所受的影響）。

雇主與勞工協商之過程（尊重並維持勞資和諧）。

勞動契約中明定的項目，取消或變更都需要得到員工同意，例如：

如為其他規章辦法記載之項目，應評估下列事項，避免造成雇主權利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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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加班時，
加班費怎麼計算？Q5

步驟一：計算員工的加班時數

步驟二：計算員工的時薪（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班時數 = 當天實際工作時間 - 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平日加班

月薪制員工每月工資÷每月30天÷每天8小時時薪計算

加班時數 = 當天實際工作時間假日（含特別休假）加班

＊每月工資不以底薪為限，員工於正常工作時間期間因工作獲得的報酬，皆應計入。

雇主有責任要核實記錄員工
的出勤、加班時數，並依法
發給加班費。不可以因為員
工沒有主動申請就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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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掃描 QR Code 利用勞動部的「加班費試算系
統」，填上員工的工資與加班時數，就可以直接算出
應支付的加班費。

步驟三：瞭解不同上班日的加班費算法

加班第 1-2 小時：原時薪的 1⅓ 以上 / 小時
加班第 3-4 小時：原時薪的 1⅔ 以上 / 小時
＊平日工作時數上限為 12 小時。

平日加班

加班第 1-2 小時：原時薪的 1⅓ 以上 / 小時
加班第 3-8 小時：原時薪的 1⅔ 以上 / 小時
加班第 9-12 小時：原時薪的 2⅔ 以上 / 小時

休息日

加班第 1-8 小時：均發給 1 日日薪
加班第 9-10 小時：原時薪的 1⅓ 以上 / 小時
加班第 11-12 小時：原時薪的 1⅔ 以上 / 小時
＊加班第1-8小時，不論實際工作時間，均加發1日日薪。

國定假日
特別休假

雇主可以參考表格，計算員工加班時，每小時需支付員工的加班費，
或是直接掃描下方 QR code 線上試算。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9條

＊不可規定未滿半小時或 1 小時不計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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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NG !

生意不好可以要求
員工實施減班休息嗎？

若公司受景氣影響，可以與員工協商暫時實施減班休息（無薪假）。
然而若雇主未經員工同意，強制員工配合減少工作時間，或是讓月薪
制員工在減班期間的薪水低於每月基本工資，可處新臺幣 2-100 萬元
的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Q6
小陳是一間火鍋店的老闆，受到疫情影響幾乎沒有客人上門，於是小陳
請員工共體時艱，每個月放 15 天減班休息來節省開銷。
減班休息期間，小陳規定員工月薪調整為 1 萬元。

陳家火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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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OK !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1條、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
                  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

重點一：和員工協商簽訂減少工作時間協議書

重點二：員工如拒絕減班休息，雇主得依法資遣

如果公司真的不幸因為生意不好而需要實施減班休息，雇主需要
特別注意下列兩個重點：

公司可以參考勞動部「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作時間協議書（範例）」，
協議內容需明確寫出以下兩點：

如雇主有虧損、業務緊縮等情事且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得依法資遣資
遣員工，並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減班休息的工作時間與工資，需要和每個員工個別協商，簽訂書面協議
並確實通報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

減班休息期間，員工隨時可以依雙方所簽訂之減少工作時間協議書，要
求終止勞動契約，雇主應比照《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規
定支付資遣費。

減班休息期間的
起訖日及工作時間

＊減班期間不宜超過 3 個月

減班休息期間的工資
＊月薪制員工每月工資
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21

你可以掃描QR Code參考勞動部的「勞雇雙方協商
減少工作時間協議書」範例，填上與員工協商後的
減班休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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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遲到早退
可以拒發薪水嗎？

小新是一間代書事務所的老闆，為了維持紀律，他規定只要員工上班遲
到超過 10 分鐘就扣 1,000 元的薪水，會議遲到 1 分鐘就扣 1,000 元的薪
水。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嗶
嗶
！

遲
到
要
扣
錢
！

Q7

依法雇主需要將工資給付給員工，雇主以扣薪作為懲罰手段，可處新臺
幣 2-100 萬元的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NG ! 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

遲到早退的時間，因為員工沒有提供勞務，雇主可以「不發給工資」，
但仍需依照比例，不能溢扣。

OK !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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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員工標錯價造成虧損
可以扣薪補償嗎？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Q8

依法雇主需要將工資全額給付給員工，雇主以扣薪作為賠償費用，可處
新臺幣 2-100 萬元的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NG ! 這麼做你可能已經觸法！

當員工因為過失造成公司財產損害時，在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
寡確認後，雙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從薪資扣除金額作為賠償。

OK !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小歐是一間網購平台的老闆，某天早上他發現系統湧進大量訂單，一查
才發現是因為員工標錯價。小歐雖然認賠出貨，但他也要求扣員工每個
月一半的薪水來補償虧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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